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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窗

法律在身边（85）

通讯员 张晟升

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工

作，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安全稳定发

展，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近日，

市矫正办联合市检察院、中级人民

法院、公安局等部门对我县半年度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执法检查。

检查组听取县司法局相关工作

情况汇报后，赴大市聚、小将等部分

司法所开展了实地联合检查。通过

听取乡镇领导对社区矫正的工作汇

报、查阅社区矫正工作台账、查看社

区矫正信息系统运行情况等，深入了

解社区矫正监管措施落实情况和社

区服刑人员接受矫正情况。检查组还

与乡镇领导就乡镇（街道）“四个平

台”建设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中碰

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检查组对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

平稳有序开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

检查组强调，在乡镇（街道）“四个平

台”建设的大背景下，各司法所要强

化身份意识，及时调整心态，消除畏

难情绪，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和乡

镇中心工作中找到平衡点和落脚

点。

通讯员 黄锦锦

近日，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柴峥涛在县人大代表培训班

作法制宣讲，150余名县人大代表

聆听宣讲。据悉，这已是柴峥涛近

一年多时间所作的第 6场法制宣

讲。

去年以来，县检察院抓住司法

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推行“谁执

法、谁普法”的工作理念，创建了“全

员法制宣讲”新模式，形成了多个职

能各异、各具特色的法制宣讲团队。

一年半以来，已开展宣讲近 50场，

听众超 6000人次。

县检察院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和

检察机关重点工作，先后组建了以

院领导为主力的保障换届选举宣讲

团、以未检办为主力的护航未成年

人成长宣讲团、以刑检线员和检察

官为主力的服务非公经济宣讲团，

以及面向县级机关部门、乡镇（街

道）的传统宣讲团。出台宣讲方案，

规定宣讲内容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实

用性，设置精品课程库，化被动为主

动，通过媒体发布，供受宣讲单位根

据自身需求“订单式”选择宣讲人和

课程。

同时，县检察院着力创新宣讲

模式。传统的法制宣讲方式是“我

在台上讲，你在台下听”，该院各个

宣讲阵营不断研究探索宣讲新方

式，努力提升宣讲效果、扩大宣讲

影响力。为提高宣讲效果，各宣讲

团 在 宣 讲 时 同 步 播 放 视 频 和

PPT、穿插即兴问答、发放本院编

撰的白皮书和年度报告，还录制

了宣讲视频在新昌检察公众号、本

地论坛发布。

此外，县检察院还在宣讲现场

同步开展反馈调查，以量化考核的

方式确定各个宣讲团质量，不断提

升宣讲品质，在院内形成了“你追我

赶”的良性竞争态势，“新检宣讲”服

务品牌已在县内打响。

县检察院创建“全员法制宣讲”新模式

通讯员 陈晓丽

讨薪不成，怀恨在心，一本地

男子官某竟往雇主俞某所有的挖

掘机发动机内灌泥沙，致其损坏。

近日，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该

案，被告人官某因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

年 6个月。

官某是挖掘机驾驶员，今年 40

岁，平时就在工地开挖机赚钱。2016

年 2月，官某受老板俞某的雇佣，到

工地干活。几个月干下来，老板俞某

拖欠了官某 1万元工资，官某对此

很是不满。同年 11月 17日，官某向

老板俞某打电话讨要工资，当时俞

某手头不宽裕，便提出希望再宽限

几日。后官某几次打电话讨薪，俞某

因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钱，就干脆拒

接电话。这让官某憋了一肚子气，心

里越想越火大，就开车去工地兜转

了一圈，发现俞某的挖掘机正停在

边上。官某想起以前听人说过，往挖

掘机的发动机里灌黄沙可以损坏发

动机。官某一时气愤，趁四周无人，

抓起一把黄沙扔了进去，随后离开

了现场。

次日上午，俞某雇用的驾驶员

小李到工地正常施工，发现挖掘机

突然冒黑烟，就立刻打电话通知老

板俞某，俞某将挖掘机拖到修理厂，

发现发动机内部全是泥沙，怀疑是

人为的故意损坏，就向派出所报了

案。经评估，发动机确已损坏，修复

价格为人民币 37896元。

2016年 11月底，俞某将拖欠

工资结算给了官某。今年 1月 11

日，被告人官某自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案发

后，官某已赔偿俞某经济损失，并取

得其谅解。

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官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鉴于官某案发后能自动投案，认罪

态度较好，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谅

解，并有悔罪表现等，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市矫正办来新开展社区矫正联合执法检查

【案情简介】2009年，某县酒

店（下称酒店）与某县纺织公司（下

称纺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一份，纺织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某

县某路的房屋出租给酒店用于酒

店经营，租赁期限至 2019年止，并

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事项。租赁

合同签订后，酒店对租赁的房屋进

行了装饰装修，附属物的添加，大

型设备的安装等一系列与酒店经

营相关的行为。2015年，酒店租赁

的房屋因城市道路建设的需要，被

政府列为征收范围，政府委托评估

机构对酒店装饰装修、设施设备、

搬迁损失等项目进行了评估。评估

后，政府征收部门与纺织公司签订

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一份，

协议约定政府征收部门对纺织公

司所有的房屋价值、房屋装修、停

产停业、搬迁、临时安置等各项损

失进行补偿。酒店在配合政府及纺

织公司腾空后，就因征收行为导致

租赁合同终止履行所造成的房屋

装修、停产停业、搬迁、临时安置等

损失与纺织公司进行协商，协商未

成遂诉至法院。

本案的争议焦点：
租赁房屋被征收导致租赁合

同终止履行后，出租人是否要对承

租人的相关损失进行补偿。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

定，政府征收行为只对房屋所有人

（出租人）进行补偿，没有规定对承

租人进行补偿，因此也就不存在出

租人对承租人的补偿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政府征收过

程中实际造成了承租人的损失，政

府征收部门也对房屋所有人（出租

人）就房屋装修、停产停业、搬迁、

临时安置等进行了补偿，上述各项

损失应由房屋所有人（出租人）补

偿给承租人。

【律师点评】浙江新希望律师
事务所律师何亚江、姜学文：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纺

织公司所有的房屋被征收，因征收

导致租赁合同终止履行，这一过程

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第一种法律

关系是政府房屋征收部门与纺织

公司存在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法律

关系；第二种是出租人纺织公司与

承租人酒店之间成立的租赁合同

法律关系。政府房屋征收部门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纺织公司所有

的房屋予以征收，并按政策与法律

规定对其给予补偿，属于房屋征收

部门对被征收人作出的经济补偿，

应受法律保护。同时，纺织公司与

酒店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

房屋租赁协议为有效合同，亦应受

法律保护。本案中纺织公司将征收

房屋租赁给酒店经营，对于纺织公

司而言其并未实际产生房屋装修、

停产停业、搬迁、临时安置等损失，

因此应认定为房屋征收部门对实

际生产经营者的经济补偿，而酒店

系实际的生产经营者，上述补偿应

归酒店所有。

目前，县人民政府为了公共利

益需要，正在对旧城区、旧村庄、旧

工业厂房进行拆迁改造，在拆迁改

造中必然涉及到房屋所有人（出租

人）、承租人的利益。为了我们居住

的城市建设得更美好，房屋所有人

（出租人）、承租人均有义务在政

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配合政

府的征收行为，及时签约、腾空。

承租人如因征收行为致使租赁

合同终止履行造成损失的，可以

与房屋所有人（出租人）进行协

商处理，但仍应按政策规定及时

腾空房屋；协商不成，可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腾

空房屋的行为不影响承租人的

诉讼权益。

全市律师实务理论研讨会在新举行

讨薪不成 怀恨在心
一男子故意毁坏财物获徒刑

租赁房屋被征收后
承租人的权益如何保护

通讯员 章婷婷

7月 2日，绍兴市 2017年度

律师实务理论研讨会在我县举行，

会议邀请绍兴仲裁委秘书长秦甫、

市中院金融庭庭长朱淼蛟、民三庭

副庭长秦善奎等 7人担任评委。市

律协领导、初评入选论文作者及旁

听人员等共计 80余人参加研讨

会。

此次研讨会经市律协各区、县

（市）联络组（分会）、各律师事务所

的精心组织及广大律师的积极参

与，共收到论文 113篇。所有参赛

论文经论文检测系统对比检测、市

律协初评委员会认真初评，最终确

定 23篇论文的作者参与本次研讨

会交流互动。论文主题涵盖非公财

产权的刑法保护、关联公司合并破

产中抵消权适用实务探究、农村法

律顾问制度的实践与问题、建筑施

工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的完善、微信

语音作为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

研究、网络交易平台商在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中的地位等业务领域。

会上，23名入选论文作者依

次上台对各自的论文观点进行了

充分阐述，各位评委分别就论文的

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点评，部分论

文涉及的热点话题引发了与会人

员的热烈讨论。

经过评委现场评分，共评出论

文一等奖 2篇、二等奖 4篇、三等

奖 6篇和组织奖 3个。

为切实提高官兵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车辆交通事故的发生，日前，县消防大队邀请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

长杨大增作交通法规专题讲座，消防大队全体官兵、合同制队员及文职人员参加讲座。 （通讯员 裘红霞 摄）

交通法规讲座进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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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汇通理财发行预告

智慧理财 赢得未来


